
小三通藝文商務交流計畫書 

一、 目的：（應就其來台之目的、理由、重要性及其他有關事由具體列述） 

 

 

二、 其他： 

 

 

三、 凡拜訪政府機關(構)、國家實驗室、醫療院所、生物科技、研發或其他重要科研單位，應

先取得受訪單位之同意函。 

 

 

四、 參加研討會或論壇，應列明研討主題、會議議程、會議地點、時間、主協辦單位、參加對

象、參加人數等項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邀請單位：              負責人： 

地址： 

聯絡人姓名：       電話： 

 

填表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（公司大小章） 


